
法規名稱：(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牙體技術人員考試規則

廢止日期：民國 103 年 04 月 01 日 

 
 

第 1 條
 

本規則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牙體技術師法第五

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牙體技術人員考試（以下簡稱本考試），分

為下列二類科：

一、牙體技術師。

二、牙體技術生。

前項牙體技術師考試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牙體技術生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第 3 條
 

本考試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起五年內辦理五次。
 

第 4 條
 

本考試採筆試及實地考試方式行之。
 

第 5 條
 

應考人有牙體技術師法第八條情事者，不得應本考試。
 

第 6 條
 

中華民國國民於牙體技術師法公布施行前，曾從事牙體技術業務滿三年以

上，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並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資格者，得應牙體

技術師特種考試。
 

第 7 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牙體技術生特種考試：

一、牙體技術師法公布施行前，曾從事牙體技術業務滿三年以上，經中央

    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並具高中、高職學校畢業資格。

二、牙體技術師法公布施行前，曾從事牙體技術業務滿六年以上，經中央

    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並參加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相關團體辦理之繼續

    教育達一百六十小時以上。
 

第 8 條
 

牙體技術師筆試應試科目：

一、牙體技術學（一）（包括口腔解剖生理學、牙體形態學及牙科材料學

　　科目）。

二、牙體技術學（二）（包括固定義齒技術學科目）。

三、牙體技術學（三）（包括全口活動義齒技術學、活動局部義齒技術學

　　科目）。

四、牙體技術學（四）（包括牙科矯正技術學、兒童牙科技術學及牙技法

　　規與倫理學科目）。

前項筆試科目之試題題型均採測驗式試題，各應試科目之應試時間均為六



十分鐘。

牙體技術師實地考試應試時間為四小時，其應試科目為：

一、牙體解剖形態雕刻。

二、全口活動義齒排列。

實地考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表如附表。
 

第 9 條
 

牙體技術生筆試應試科目：

一、牙體技術學（一）（包括口腔解剖生理學概要、牙體形態學、牙科材

    料學及牙技法規與倫理學科目）。

二、牙體技術學（二）（包括固定義齒技術學、活動義齒技術學及牙科矯

    正技術學科目）。

前項筆試應試科目之試題題型，均採測驗式試題，各應試科目之應試時間

均為六十分鐘。

牙體技術生實地考試應試時間為四小時，其應試科目為：

一、牙體解剖形態雕刻。

二、全口活動義齒排列。

實地考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表如附表。
 

第 10 條
 

應考人報名本考試應繳下列費件，並以通訊方式為之：

一、報名履歷表。

二、應考資格證明文件。

三、國民身分證影本。華僑應繳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外交

    部或僑居地之中華民國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

    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加簽僑居身分之有效中華民國護照。

四、最近一年內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五、報名費（含實地考試材料費）。

六、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應考人以網路報名本考試時，其應繳費件之方式，載明於本考試應考須知

及考選部國家考試報名網站。
 

第 11 條
 

本考試及格方式，以總成績滿六十分為及格。

前項應試科目總成績之計算，以筆試及實地考試各科目成績平均計算之。

本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或實地考試平均成績未滿六十分者，不

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第 12 條
 

外國人具有第六條規定之資格，且無第五條情事者，得應本考試牙體技術

師類科考試。
 

第 13 條
 

本考試及格人員，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並函衛生福利

部查照。
 

第 14 條
 

本考試組織典試委員會，主持典試事宜；其試務由考選部辦理，並得委託

設有牙體技術科、系之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



第 15 條
 

本考試辦理竣事，考選部應將辦理典試及試務情形，連同關係文件，報請

考試院核備。
 

第 16 條
 

本規則施行期間，自發布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止。


